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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年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工作的通知

黄人社秘〔2025〕116号

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 2025年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展好年度继续教育工作

各区县人社部门、市直有关单位要做好《关于做好 2025年

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皖人社函〔2025〕278

号）文件精神的学习传达和贯彻落实工作，明确本年度继续教育

培训对象、目标任务、培训内容、培训方式、学时认定途径等，

做好服务保障，支持和鼓励专业技术人员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和

能力。

二、做好学时验证

学时登记审验时，首先由行业主管部门或其认可的继续教育

基地对相关年度的专业科目学时进行盖章审验；人社部门根据专

业科目学时审验情况并结合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学习情况，对

相关年度的总学时进行盖章审验。为便捷高效服务，由单位集中

统一办理的，单位经办人员需提前电话（0559-2330639）预约。

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学时认定办法按《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》（皖人社秘〔2025〕109号）文件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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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，由专业技术人员按需申请认定公需科目学时或专业科目学

时，用人单位进行审核后由人社部门负责盖章审验。

人社部门负责总学时验证工作。市直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

非公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由市人社部门进行验证。

区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由同级人社部门负责审核验证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各区县人社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、单位的沟通联络，做好

政策宣传解释，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要做好服务保障，对

于行业内人数较多的可建立预约机制，集中验证。要严格标准要

求，继续教育学时不符合要求的，不予加盖核验章。

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联系电话：0559-2355342

政务中心人社综合窗口联系电话：0559-2330639

附件：1．关于做好 2025年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

的通知

2．关于印发《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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